
第九节 应纳税额的计算 

知识点：居民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 

1.直接法：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金额－弥补亏损 

2.间接法：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总额±纳税调整项目金额 

知识点：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境内外应纳所得税总额-企业所得税减免、抵免优惠税额-境外所得税抵免额 

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按规定计算的应纳

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 5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

的余额进行抵补： 

（1）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

得。 

1.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

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总额 

 

【例题】某企业 2023 年度境内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 万元，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另外，该企业分别

在 A、B两国设有分支机构（我国与 A、B两国已经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 A国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

额为 50 万元，A国税率为 20%；在 B国的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30 万元，B国税率为 30%。假设该企业

在 A、B两国所得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和按 A、B两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一致，两个分支机

构在 A、B两国分别缴纳了 10 万元和 9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要求：计算该企业 2023 年度汇总时在我国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答案： 

方法一：减法。 

（1）该企业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200＋50＋30）×25%＝70（万元） 

（2）A、B两国的扣除限额 

A 国扣除限额＝70×[50÷（200＋50＋30）]＝12.5（万元） 

B 国扣除限额＝70×［30÷（200＋50＋30）］＝7.5（万元） 

在 A国缴纳的所得税为 10 万元，低于扣除限额 12.5 万元，可全额扣除。 

在 B国缴纳的所得税为 9万元，高于扣除限额 7.5 万元，其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 1.5 万元当年不能扣除。 

（3）汇总时在我国应缴纳的所得税＝70－10－7.5＝52.5（万元） 

方法二：加法。 

（1）A国扣除限额＝50×25%＝12.5（万元） 

B 国扣除限额＝30×25%＝7.5（万元） 

（2）A国实缴税额＝10（万元） 

B 国实缴税额＝9（万元） 

（3）A国补交:2.5 万元，B国本期不纳税。 

该企业所得税税额＝200×25%＋2.5＝52.5（万元） 

 

知识点：居民企业核定征收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4.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6.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二）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的纳税人和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不适用上述办法，包括： 

1.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不包括仅享受前述免税收入优惠政策的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2.汇总纳税企业； 

3.上市公司； 

4.金融企业； 

5.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 

6.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三）核定征收的办法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 

（1）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 

（2）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的; 

（3）通过合理方法，能计算和推定纳税人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总额的。 

纳税人不属于以上情形的，核定其应纳所得税额。 

2.税务机关采用下列方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 

（2）按照应税收入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定率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测算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 

采用上述第（1）至（4）项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的，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

上的方法核定。采用两种以上方法测算的应纳税额不一致时，可按测算的应纳税额从高核定。 

3.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或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应税收入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单选题】某服装生产企业，因无法准确核算成本支出，被税务机关确定为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当年

收入总额 30 万元，核定所得率 15%，该企业当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万元。 

A.0.6 

B.0.75 

C.1.13 

D.1.44 

答案：C 

解析：（1）该企业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即应纳税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适用

税率； 

（2）应缴纳企业所得税＝30×15%×25%＝1.13（万元） 

 

（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规定 

1.核定征收办法  

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收入总额，并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

所得率统一按照 4％确定。  

2.综试区内实行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条件的，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其取得的收入属于规定的免税收入的，可享受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知识点：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 

1.纳税义务人：转让限售股取得收入的企业。  

2.企业转让代个人持有的限售股征税问题  

因股权分置改革造成原由个人出资而由企业代持有的限售股，企业在转让时按以下规定处理：  

（1）企业转让上述限售股取得的收入，应作为企业应税收入计算纳税。  



限售股转让所得＝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  

提示： 

企业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不能准确计算该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该限售股

转让收入的 15％，核定为该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  

依照规定完成纳税义务后的限售股转让收入余额转付给实际所有人时不再纳税。 

（2）依法院判决、裁定等原因，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企业将其代持的个人限售股直接变更到实际所有

人名下的，不视同转让限售股。  

3.企业在限售股解禁前转让限售股的征税问题  

（1）企业应按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全部收入，计入企业当年应税收入计算纳税。  

（2）企业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前已签订协议转让给受让方，但未变更股权登记、仍由企业持有的，企业实

际减持该限售股取得的收入纳税后，余额转付给受让方的，受让方不再纳税。  


